
附

银行承诺函

本行（包含下辖开展试点业务的网点）（以下简称银行）

已知晓货物贸易/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政策及相关

要求，仔细阅读本承诺函告知和提示的外汇局监管要求以及

银行义务。银行承诺将:

一、推荐符合《指导意见》要求的试点企业。依法合规

为银行推荐的试点企业办理货物贸易/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

务，认真履行展业三原则，做好对客户的尽职审查，承担自

证相关试点业务真实合规的主体责任，自身不主动开展也不

协助企业开展监管套利、空转套利，对虚假贸易、构造贸易

保持零容忍。

二、对试点客户和企业的业务开展持续跟踪监测，评估

交易的逻辑性、合理性。指定专人定期对试点企业业务办理

情况、企业的业务经营状况及可持续经营能力准入资格及遵

守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及评估。对试点业务定期

回访和抽检，确保各项风险监控及防范措施有效落实，对发

现的风险点及时整改。对不符合条件的试点企业及时终止实

施便利化试点并启动退出机制。如发现异常情况，及时向外

汇局报告。

三、接受并配合外汇局对本银行的监督管理，及时、如

实说明情况并提供证明相关交易真实性、合规性和合理性的



相关单证资料，提交的各类资料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涉嫌弄

虚作假、伪造数据资料的，接受外汇局依法严肃处理。

四、本承诺函适用于银行为试点企业办理货物贸易/服务

贸易外汇收支业务；本承诺函未尽事项，按照有关外汇管理

法规规定执行。

五、本承诺函适用于银行，自签署时生效。银行将认真

学习并遵守相关政策及要求，积极支持配合外汇局做好对试

点业务的管理。

六、若未履行上述承诺之义务，自愿接受外汇局实施的

取消试点资格、处罚等在内的处理措施。

银行（公章）: 负责人（签字）:

年 月 日


